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遴选2025级师范生
赴国内高校交流学习的方案

为促进我院学生对外交流，拓宽视野，增进校际友好合作，根据三明学院《关于遴选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赴国内高校交流学习的通知》精神，经研究，我院拟从2025级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学生中选拔10名优秀学生，分别赴上海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交流时间为2025年9月至2026年7月）。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现制定本方案，具体安排如下：
1、 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魏秀兰、徐桂兰
成员：欧阳秀敏、戴红宇、叶超、高辉、林碧凡
2、 遴选程序
（一）学院发布项目遴选通知及工作方案。
（二）有意向的学生在征得家长同意后于4月25日前向学院教学秘书提交《三明学院学生赴国内高校交流报名表》（附件1）。
（三）学院对学生的报名资格进行审查，并择优推荐。经过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交流生推荐名单将报送至教务处。
三、遴选原则
公正、公平、公开原则。
四、交流学习时间
2025年9月至2026年7月。
五、报名基本条件
所有申报者均应满足如下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品德优良，身心健康，综合素质高、积极进取，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无违规违纪记录，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够圆满完成交流期间学习任务。
2.所修课程无补考或重修记录，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综测排名位于专业前50%；符合申报条件且自愿提出申请者，按综测排名由高到低排序推荐。
3.能承担在合作院校学习的相关费用。
4.无欠缴学费情况，由学生科进行资格条件审查。
5.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有较强的学习和生活适应能力。
六、学习要求
交流生直接并入交流高校同年级相同或相近专业学习。已在我校修过的课程可以免修；若交流高校该专业当学期没有开设我校该学期应开设的课程，交流生可跨专业、跨年级修习相同或相近的课程或其他专业课程，在交流高校所修专业课程总学分应当不少于我校专业培养方案同学期规定的专业课总学分。
所有外出交流学生回校做交流学习报告分享并且提交学习感悟（不少于5000字）。
七、学习费用
学生在交流高校交流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和代办费按照交流高校要求缴纳。
八、学分互认
交流学习结束后，我校根据交流高校提供的学习和成绩证明材料，将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取得的课程学分按规定转换为我校学分。
 
附件：1.拟选派至国内相关高校交流学习学生名额配表
2.三明学院学生赴国内高校交流报名表
3.各学院推荐赴高校交流学习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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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拟选派至相关高校交流学习学生名额分配表
	序号
	交流高校
	专业
	年级
	人数
	合计

	1
	上海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2025
	5
	10

	2
	福建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2025
	5
	

	合计
	10



附件2：
三明学院学生赴国内高校交流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号
	
	身份证号
	

	民族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家长姓名及联系方式
	父亲
	
	联系电话
	

	
	母亲
	
	联系电话
	

	
	其他（如监护人）

	交流生在我校就读现状

	学 院
	专 业
	年 级

	
	
	

	交流学校
	交流专业

	
	

	申请交流
原因
	

	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所在学院推荐意见
	

学院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马克思主义学院推荐赴高校交流学习学生名单
学院(公章)：                            时 间：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专业
	交流高校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学院领导意见（签字）：


